
113 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組各項競賽注意事項 

一、活動競賽計畫請詳閱。 

二、朗讀、情境式演說以及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規則請留意計畫規定。 

三、競賽活動流程，如附件(屏東縣 113 年度語文競賽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組各項競賽

時程總表)，請參閱。 

(一)報到時間:07:20-07:50(請於時間內報到完畢)。 

(二)無開幕式。 

(三)申訴時機：各項競賽完畢止一小時內為申訴時間(申訴事項請留意計畫)。 

(四)頒獎時間：成績公布且已逾該項競賽結束時間一小時即頒獎，當天未到場領獎者

於一週內到本校領取(含指導老師獎狀)。 

四、比賽各場地 

(一)停車場：本校因校內場地不足，請勿將車輛停入校內。停車區詳如地圖。 

(二)入口：僅開放兩個入口，進入校門後直走即可抵達報到處。 

(三)比賽場地(如附件請詳閱) 

1.共 4個場地。 

2.為顧及比賽品質及參賽選手之表現，比賽場地前穿堂一律淨空。 

(四)轉播室 

1.共 4個場地。 

2.隨隊人員請於休息區或於轉播視觀看轉播(轉播室僅限該場次隨隊人員進入)。 

3.轉播場地如場地圖，轉播室僅限該場次隨隊人員進入觀賞，各組均有現場轉 

播，因有智慧財產權問題，請勿側錄，並請於收視時輕聲細語，並保持轉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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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的整潔，謝謝配合(轉播室冷氣開放留一個門不關，讓空氣流通)。 

(五)休息區：於操場看台分三區(排灣語各組、魯凱語各組、其他語系)。 

(六)廁所：僅開放本校行政教學大樓廁所。 

(七)成績公布區：如場地圖所示，成績公布時間如流程表所示。 

(八)申訴區：該組比賽結束後一小時內至本校行政教學大樓辦公室提出書面申訴。 

五、如有身心障礙選手，請儘早告知本校，以利安排協助。 

六、競賽當天不提供午餐，也請自備茶水。 

七、辨識身分貼紙：憑該身分識別貼紙在校園走動。 

八、朗讀文稿如因地方語調或稿誤等問題，欲以修正稿參賽，請自行影印紙本 6份

A3，於下週一(113/09/09)下班前寄送地磨兒國小，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 

九、本土語文讀者劇場自選及自創文本請依格式(格式已公告於本校網頁)繕打完後，

請自行影印紙本 5份 A3，於下週一(113/09/09)下班前寄送地磨兒國小，郵戳為

憑，逾期不受理。 

十、本次評分採序位法。 

十一、獎勵：依獎勵辦法，複賽指導競賽員第 1名者嘉獎 2次；第 2至 6名者嘉獎 1

次。（實際出賽人數未達 12人以上者，依實際出賽人數擇半錄取名次），獲第 1

名至第 6名之競賽員為公教人員者比照辦理，倘為學校非編制內人員，由複賽承

辦學校頒發獎狀 1紙。 

十二、敬請共同營造優質環境以利參賽選手能有卓越的表現：不喧嘩、不菸酒檳榔、

不隨意走動、不亂丟垃圾製造髒亂、不隨意就地飲食。 

十三、送件地址：屏東縣三地門鄉行政街九號；收件人：課程研發處 唐世勇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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